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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红〔2023〕18号

关于印发《韶关市红十字会信息
发布审核制度》的通知

会机关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韶关市红十字会信息发布审核制度》印发如

下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韶关市红十字会

2023 年 5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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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红十字会信息发布审核制度

为进一步提升红十字工作的公信力和影响力，确保韶关市红

十字会政务网站、政务微信运行维护管理高效、严格、有序，制

定本制度。

一、市红十字会政务网站、政务微信名称

政务网站：韶关市红十字会官网 网址：www.sgrcs.com

政务微信：韶关市红十字会

二、信息发布平台

韶关市红十字会官网、微信公众号。

三、信息发布内容

（一）工作动态类信息：市本级和基层红十字会日常开展的

红十字工作或活动。

（二）人物通讯类信息：主要是反映优秀红十字工作者、志

愿者（团队）的先进事迹或做法等。

（三）经验介绍类信息：主要是围绕红十字核心业务活动，

组织开展特色活动的举措、经验、亮点等。

（四）调研思考类信息：主要是根据在红十字工作开展过程

中针对某一热点或难点问题提供的调研素材修改而成的信息。

四、信息发布审核制度

韶关市红十字会政务网站、政务微信信息实行“分级审核、

先审后发、授权发布”制度。发布信息内容应履行信息公开保密



— 3 —

审查程序，确保涉密信息不上网，上网信息不涉密。

信息发布一般由韶关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负责审核，专职

副会长外出或特殊情况下，由专职副会长授权相关人员负责审核

发布工作。
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红十字会

韶关市红十字会办公室 2023 年 5月 5日印发

校对：华永锋 (共印 3份）


	



